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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10561]前   言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本文件替代DB43/T 594—2010《石门银峰茶加工技术规程》。与DB43/T 594—2010相比，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
——英语更改为“Code of Practice for Processing of Shimen Yinfeng Tea”；
——合并厂房要求、机具设备、燃料选用、加工人员为：4 基本要求；
——厂房要求删减为“加工场所应符合GB 14881规定”；
——机具设备、加工人员章节删减为“设施、人员和加工过程管理应符合GB/T 32744的规定”；
——鲜叶管理章节更名为“原料要求”；
——增加了GB/T 32744 茶叶加工良好规范等4项规范性文件的引用；
——增加了清风工艺的定义；
——删除了手工加工流程；
——增加摊青、复烘、提香工序；
——修订了清风、揉捻、初烘、理条、提毫工序参数；
——更改加工档案样表为附录A、附录B和附录C；
[bookmark: _GoBack]本标准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。
本标准由湖南省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湖南文理学院、常德市茶业协会、石门县农业农村局、石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湖南石门渫峰名茶有限公司、石门县茶祖印象茶业有限公司、湖南楚韵茶业有限公司。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向  萍、王  云、丁芙蓉、谢  鹏、龚  维、龚  旭、刘自成、黄  飞、郭卓越、覃小洪、王继国、徐洋洋、马  杰、莫  平、黄科瑞、樊绍刚、周志波、丁一琼、刘  芳、刘  珍、李芷仪。
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——DB43/T 594—2010； 
——DB43/T145.3—2000。

 (
II
)
石门银峰茶加工技术规程
[bookmark: _Toc9071]1 范围
本标准规定了石门银峰茶加工技术的基本要求、原料要求、加工工艺和质量管理。
本标准适用于石门银峰茶的加工。
[bookmark: _Toc28624]2 规范性引用文件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	GB/T 5749
	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

	GB 14881
	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

	GB/T 30766
	茶叶分类

	GB/T 31748
	茶鲜叶处理要求

	GB/T 32744
	茶叶加工良好规范

	GH/T 1124
	茶叶加工术语

	NY/T 288
	绿色食品 茶叶

	DB43/T 145
	石门银峰茶

	[bookmark: _Toc8541]DB43/T 593
	石门银峰茶栽培技术规程


3 术语和定义
GB/T 30766、GH/T 11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3.1 清风 qingfeng
在杀青后，通过电风扇等设备利用风力使杀青叶尽快散热冷却的工艺。
[bookmark: _Toc12890]4 基本要求
4.1 加工场所应符合GB 14881规定。
4.2 设施、人员和加工过程应符合GB/T 32744的规定。
4.3 清洁用水应符合GB/T 5749的规定。
[bookmark: _Toc4453]5 原料要求
5.1 鲜叶生产和采摘应符合DB43/T 593的规定。
5.2 鲜叶运输和贮存应符合GB/T 31748的规定。
5.3 鲜叶进厂后，按不同品种、不同级别的标准要求及时分级验收，并由专人进行分类和分级摊放。
[bookmark: _Toc30057]6 加工工艺
6.1 工艺流程
摊青——杀青——清风——回潮——揉捻——初烘——理条——提毫——复烘——提香。
6.2 加工技术
6.2.1 摊青
采用蔑垫、摊青槽和摊青架，自然摊青时厚度为1 cm～5 cm，带有鼓风装置的摊青槽时厚度5 cm～15 cm，以含水量降至68%～72%、芽叶柔软、叶色暗绿、略显清香为宜。
6.2.2 杀青
采用滚筒杀青机，筒壁温度为220 ℃～230 ℃，时间根据茶叶含水量灵活调整。以杀青叶含水量58%～260%，青草气消失、手握茶叶成团、松手即散、梗折弯曲不断为宜。
6.2.3 清风
将杀青叶立即抖散、均匀散置于竹垫或蔑盘中，或开启机械摊凉设备的传送装置，摊放厚度2 cm～3 cm，配合风扇或通风系统，使叶温迅速降低。
6.2.4 回潮
采用回潮机或自然回潮，厚度5 cm～8 cm，时间30 min～40 min，以叶片回软、无刺手感为宜。
6.2.5 揉捻
采用40型、45型或50型揉捻机，按照“轻-重-轻”的加压方式，时间25 min～30 min，成条率达95%后下机，采用解块机解块。
6.2.6 初烘
采用平板烘焙机或单层烘干机，温度120 ℃～130 ℃，时间5 min～8 min，烘至茶条含水量50%～55%时下机，摊凉冷却至室温。
6.2.7 理条
采用14槽、16槽或18槽电热式理条机，温度120 ℃～140 ℃，时间6 min～10 min，待茶条含水量35%左右，白毫隐现时下机，摊凉冷却至室温。
6.2.8 提毫
采用整形平台，温度90 ℃～100 ℃，时间2 min～3 min，当白毫大量显露时，转入下一工序。
6.2.9 复烘
采用平板烘焙机，温度为80 ℃～90 ℃，时间15 min～20min，至茶条含水量降至8%～10%时下机，摊凉冷却至室温。
6.2.10 提香
采用提香机，温度90 ℃～110 ℃，时间25 min～30 min，待茶条手捏成粉末、含水量达6%以下时下机，摊凉后密封保存。
[bookmark: _Toc24675]7 质量管理
7.1 加工过程的卫生管理、质量安全控制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。
7.2 成品质量应符合DB43/T 145的规定，标注“绿色食品”的应符合NY/T 288的规定。
7.3 鲜叶进厂、加工过程和出库入库各关键控制点应有完整档案记录。记录表格见附录 A、附录 B和附录 C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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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19222]附录 A
（资料性）
鲜叶进厂记录表
	进厂时间
	鲜叶来源
(地点)
	品 种
	数量（kg）
	等 级
	记录人
	备 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
[bookmark: _Toc30214]附录 B
（资料性）
加工记录表
	加工时间
	鲜叶来源
(地点)
	加工批次
	成品茶数量（kg）
	等 级
	加工人员
	备 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

[bookmark: _Toc10831]附录 C
（资料性）
入库出库记录表
	入库时间
	出库时间
	数量
	等 级
	包装形式
	人员
	备 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